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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海南橡胶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海南橡胶拥有的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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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收购人、农垦控股、本公司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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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法定代表人： 杨思涛
注

 

注册资本： 8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RCAPY0G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期限： 2015 年 12 月 2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以农为主，重点发展天然橡胶、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养

殖、南繁育制种等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产业投资、土地开发、

园区投资运营，以及旅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现

代服务业 

股东 海南省国资委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联系电话： 0898-68500733 

注：因管理层人事变动，农垦控股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杨思涛先生已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长职务，截至目前本公司新任董事长人选尚未确定；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公司关于法

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毕。 

二、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权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海南省国资委。

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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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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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5 
海南省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9,100.00 

建筑装饰,机电设备安装,房地产投资,道路、

桥梁、房屋建筑、土木工程信息咨询,建筑

材料,建筑机械制造、加工修理,承包本行业

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信息咨询,境

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本

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动人员(限境内),

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内部系统

人员培训,会议接待(不含旅行社业务),自有

房屋租赁 

100% 

6 

海南省金林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9,500.00 

房地产投资；酒店投资；航空主题活动项

目投资；国有资产的产权经营；国有股权

的运作和管理；国有资产的产权重组；国

有资产的收益管理及再投资；造林、营林、

农林业开发，热带花卉种植经营；农产品

生产；热科农业投资；南繁种业投资；基

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100% 

7 
海南联合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03,367.24 

承接、收购、管理和处置国有独资商业银

行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积压房地产和债

权，参与本省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

量转让、收购和处置业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房地产咨询、价格评估、经纪中介服

务，清理解决债务、资产置换、转让及销

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

阶段性持股，企业收购，兼并和项目委托

运营，财务及法律咨询服务，资产及项目

评估，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的有关业务 

53.56% 

8 
海南华盈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8,577.00 

实业投资经营;房地产项目投资;高科技项

目投资、开发及经营;农业综合开发、经营;

酒店业投资及酒店管理服务;

㬴‵㜲ഊ䕔ഊ儍ਠ䕍䌠 倠ഊ㐵㤮㠴′耀⸸㐠㔸⸰㠠ㄷ㤮㌠牥ഊ圠渍ੂ吲‴㐰⹃䥄‸税㸠䉄䌠焍ਲ㔵⸵㈠ㄹ㐮㤹ㄸ㤮㔠㐴〮㤲‶㔮㌶‱㌰⸳㌠牥ഊ圠渍ੂ吲‴㐰⹃䥄‸税㸠䉄䌠焍ਸ਼⁔洍ਰഊ嬨〥⥝ഊ䕔ഊ儍ਠ䕍䌠 倠⸸㐠㐴〮㤲‵㠮〸‱㌰⸳㠠牥ഊഊ䉔㈠㐴〮䍉䐠㠰㸾⁂䑃ⁱഊ㘠呭ഊ称服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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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10 

海南省南海现

代渔业集团有

限公司 

13,000.00 

海洋渔业项目投融资经营管理；渔港经营

管理；制冰冷藏；船用电器零部件销售；

船用油料购销；土地租赁 

100% 

11 
海南省产权交

易所有限公司 
5,100.00 

为国有产权及其他社会各类产权提供交易

服务;为企业整体或部分产权的转让,企业

存量资产、实物资产、经营权、无形资产

等转让,产权、股权托管转让等服务;协助客

户策划实施企业的资产重组、收购兼并、

拍卖、破产等业务;组织各种类型的招商、

投资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二手车销售交易

服务,代理招标服务,代理采购及招标咨询

服务 

海南海钢

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32%、海南

华盈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

20% 

12 
海南省海洋发

展有限公司 
10,000.00 

海洋工程，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研发，海洋

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加工，仓储服务（危险

品除外），物流服务，基础设施工程，道

路工程，土地成片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开

发服务，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及零配件的销售，进出口贸易，旅游项目

投资 

20% 

13 

海南省旅游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35,102.51 

开展旅游开发区、景区、景点、酒店宾馆、

海上游、高尔夫球场、岛屿旅游开发等基

础设施项目、政府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及配

套工程的投融资、开发及资产经营管理、

旅游房地产综合开发，旅游产品的开发和

生产，旅游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免税

项目的投资开发，资产租赁，酒店设备的

销售，广告业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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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直接持股

比例 

14 
海南省免税品

有限公司 
20,000.00 

在海南省范围内从事国家批准的离岛免税

品经营，包括：糖果、婴儿配方奶粉及辅

食、保健食品、一类及二类家用医疗器械

等免税品（以许可证批准的经营范围为

准）；场所建设与场地租赁；经营有税品

批发和零售贸易、仓储、物流、商务服务；

对外贸易。 

100% 

15 

海南省建设项

目规划设计研

究院 

500.00 

工程咨询服务;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

程设计;市政道路工程、公路工程和环境卫

生工程设计;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招投标咨询服务;建筑工程服务 

海南省发

展与改革

厅持股

100%并由

海南省国

资委监管 

16 
海南省粮油产

业有限公司 
1,300.00 

粮油储备、购销、物流、军粮供应配送、

土地开发，粮油及其制品，农副产品，饲

料，副食品，粮油饲料机械，储藏药剂及

设备，食品饮料、服装的加工，普通机械，

家用电器，建筑材料，日用百货，五金，

纺织品，化工产品(国家专营除外)，种养业，

粮油加工业(由下属企业生产)，进出口贸

易，农副产品收购 

100% 

注：海南省国资委通过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和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海南

省海洋发展有限公司 50%股权，合计持股 70%；海南省国资委通过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6.44%股权，合计持股 100%。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主营业务情况 

农垦控股承接原有农垦集团以及农垦总局的经营性资产，是我国重要的热带

作物生产基地，农垦控股主营业务为热带水果、热带作物、草畜养殖、南繁育种、

旅游健康地产、商贸物流等。 



 

2-1-12 

（二）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收购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674,820.27 3,111,163.47 2,583,962.27 

总负债 2,003,126.86 1,731,435.18 1,340,669.2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671,693.42 1,379,728.29 1,243,293.04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47,067.03 1,005,204.86 916,514.82 

资产负债率 54.51% 55.65% 51.88%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077,852.20 2,075,018.37 1,601,760.07 

营业成本 1,881,808.18 1,946,892.15 1,488,971.80 

利润总额 59,707.19 22,586.41 -10,140.98 

净利润 43,092.75 7,375.88 -24,720.29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5,009.74 15,422.35 -29,830.25 

净资产收益率 2.58% 0.53% - 

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总额；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

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王业侨 无 11010819******0071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张爱莉 无 62010219******5045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谷峰 无 23230119******0014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符诗积 无 46010019******1214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周有斌 无 46002519******0018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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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曾用

名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杨志成 无 51021219******035X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张志坚 无 46010019******1278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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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票简称及

证券代码 
上市地 总股本（股） 注册地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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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根据海南省政府、海南省国资委的统筹安排，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农垦集团

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注入农垦控股，农垦控股进而吸收合并农垦集团，承接原农

垦总局及农垦集团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实行市场化运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农垦经济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后农垦控股成为上市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更，仍为海南省国资委。 

二、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除本次收购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无其他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因业务发展和公司

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整合或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15年11月24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组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琼府函[2015]199号），批复原则同意《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由海南省政府出资成立农垦控股，由海南省国资

委代表省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同时由农垦控股承接原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的经

营性国有资产权益。 

2016年4月29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注资的批复》（琼国资产[2016]34号），批复同意农垦集团截至2015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注入农垦控股，完成后由农垦控股吸收合并农垦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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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2016年8月17日，农垦控股召开一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同意农垦控股和农垦

集团合并事项。 

2016年11月14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琼国资产

[2016]94号），收悉农垦控股关于《关于提请批准<吸收合并协议>的请示》，同

意实施。 

2018年12月16日，海南省国资委出具“琼国资产（2018）115号”《关于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资产过户事

项的批复》，同意将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10月31日持有的

2,715,012,024股海南橡胶股票无偿转让过户至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农垦控股要约收购海南橡胶的义务。若中

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的事宜，收购人将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国资委出具相关批复时点以及农垦集团工

商注销登记办理进展 

1、2015 年 11 月 24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同意组建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琼府函[2015]199 号），批复原则同意《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 

2、2015 年 12 月 23 日，农垦控股于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设立登记。 

3、2015 年 12 月 30 日，经农垦控股书面通知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了《关

于控股股东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 

4、2016 年 4 月 29 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复》（琼国资产[2016]34 号），批复同意农垦集团截至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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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整体注入农垦控股，完成后由农垦控股吸收合并农

垦集团。 

5、2016 年 7 月 15 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 

6、2016 年 8 月 17 日，农垦控股召开一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同意农垦控

股和农垦集团合并事项。 

7、2016 年 11 月 14 日，海南省国资委下发《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琼

国资产[2016]94 号），收悉农垦控股关于《关于提请批准<吸收合并协议>的请示》，

同意实施。 

8、2018 年 7 月 6 日，农垦集团完成注销登记并取得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琼工商）登记内销字[2018]第 399 号。  

（四）农垦控股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时，是否已就其持有上市公司 30%以

上股份及时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1、农垦控股存在履行信息披露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情形 

2016 年 7 月 15 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该事项导

致农垦控股控制上市公司的权益超过 30%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

农垦控股符合豁免要约的条件，应当在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 3 日内（即 2016 年

7 月 18 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通知上市公司，并

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收购人未在协议签订 3 日内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存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情形。 

2、农垦控股实际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履行的相关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2019 年 4 月 5 日，农垦控股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摘要》，农

垦控股已在《收购报告书摘要》中说明“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农垦

控股要约收购海南橡胶的义务”,并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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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2 日，收购人农垦控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受理。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 年 4 月 25 日，上市公司接到农垦控股通知披露了《关于农垦控股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资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有关情况的说明函》（琼国资产[2019]30 号），对其在本次收购的过程中，

存在报告、公告义务履行滞后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相应整改措施。 

2019年6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向农垦控股出具《关于

对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相关情况关注的函》（海南证监函

[2019]394号），对其在本次收购过程中未能及时履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以及

通知上市公司履行公告义务的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提醒农垦控股切实加强法律

法规学习，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提高规范运作水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四、农垦控股、农垦集团相关股权转让行为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

是否符合《证券法》第九十六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

六条等相关规定 

（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证券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收购人收购或者通过

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

份的要约。但是，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收购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收购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30%的，应当向该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人预计无法在

事实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发出全面要约的，应当在前述 30 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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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减持至 30%或者 30%以下，并自减持之日起 2 个工作

日内予以公告；其后收购人或者其控制的股东拟继续增持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

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办

理”。 

《收购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30%，

收购人拟依据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申请豁免的，应当在与上市公司股东达成收购

协议之日起 3 日内编制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提交豁免申请，委托财务顾问向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通知被收购公司，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摘要。收购人自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之日起 3 日内公告其收购报告书、财

务顾问专业意见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收购人未取得豁免的，应当自收到中

国证监会的决定之日起 3 日内予以公告，并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办理”。 

《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向中国证

监会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中国证监会自收到符合规定的申请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中国证监会不同意其申请的，相关投资者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办理：（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

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说明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函[2015]199 号”《关于同意组建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海南省国资委“琼国资产（2016）34 号”《关于向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复》以及农垦控股与农垦集团签署的

《吸收合并协议》，海南省国资委将农垦集团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

净资产账面价值出资至农垦控股后，由农垦控股吸收合并农垦集团。本次收购完

成后，农垦控股承继取得农垦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 2,715,012,024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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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收购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农垦控股通过本次收购取得上市公司 63.44%的股份，超过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农垦控股具有依法向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的义务。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农垦控股本次收购属于“经政府或者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

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之情形，农垦

控股可依法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农垦控股与农垦集团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签署《吸收合并协议》后，未按照

《收购办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达成收购协议之日起 3 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递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并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存在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及提交豁免要约申请滞后的情况。农垦控股已于 2019 年 4 月 5 日披露了《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委托财务顾问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材

料，上述申请已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 

2019 年 6 月 14 日，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海南省国资委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出具《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豁免要约收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义务有关情况的说明函》（琼国资产[2019]30 号），对其在本次收购的过程中，

存在报告、公告义务履行滞后的情形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相应整改措施。 

2019 年 6 月 1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向农垦控股出具《关

于对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相关情况关注的函》，对其在本

次收购过程中未能及时履行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以及通知上市公司履行公告

义务的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提醒农垦控股切实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依法履行法

定义务，提高规范运作水平，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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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垦控股根据其披露的增持计划（公告编号：

2018-007）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9,000,000 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9113%。增持完成后，农垦控股通过原控股子公司农垦集团合计持有海

南橡胶 2,754,012,024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64.3547%。 

本次收购完成后，农垦控股将直接持有海南橡胶 64.3547%股权，上市公司

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农垦控股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橡胶

0.13%64.35%

海南省国资委

100% 100%

 

二、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一）收购基本方案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推进新一轮海南农

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及海南省国资委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转发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的通知》，海南省国资委采取新设合

并和行政划转方式注册成立农垦控股，撤销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农垦集团的资

产、负债除按照《关于推进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政企分开

剥离的部分外，经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整合注入农垦控股。根据海南省国资委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发的《关于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资的批

复》（琼国资产[2016]34 号），农垦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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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注入农垦控股后，由农垦控股吸收合并农垦集团。 

（二）本次收购所涉及交易协议的有关情况 

1、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 

2016 年 7 月 15 日，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签订《吸收合并协议》，约定农垦

控股吸收合并农垦集团，合并后农垦控股存续，农垦集团注销。 

2、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合并的双方 

本次吸收合并的双方分别为：农垦控股和农垦集团。 

（2）本次合并的总体方案 

1）双方同意实行吸收合并，农垦控股吸收农垦集团而继续存在，农垦集团

解散并注销； 

2）双方合并后,存续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8 亿元,即合并前农垦控股的

注册资本，超出部分作为资本公积入账； 

3）双方应共同配合，就本次合并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海南橡胶股份中共计 313,570,000

股股份存在质押情况，占农垦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5%，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7.33%。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质押、冻结及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收购系国有股权吸收合并，因此，上述权利限制情形不影响本次收购的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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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收购尚未履行的有关部门批准程序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农垦控股要

约收购海南橡胶的义务。若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豁免要约收购的事宜，收购人

将严格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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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方式为国有股权吸收合并，农垦控股无需支付对价，不涉及资金来

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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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海南橡胶主营业

务或者对海南橡胶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若未来收购人因业务发展和公

司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整合或调整，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海南橡胶已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

案》、《关于审议<海南橡胶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同意海南橡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 （以

下简称“R1 国际”）73.46%股权。截至 2019 年 5 月 18 日，海南橡胶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 R1 国际相关股份已过户至海南橡胶名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若收购人根据其和海南橡胶的发展需要，拟制定和实施其

他重组计划，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改变海南橡胶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组成等相关计划；收购人与海南橡胶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若未来收购人拟对海南橡胶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

员的组成进行调整，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海南橡胶控制权的公司

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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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海南橡胶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

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对海南橡胶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

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其他对海南橡胶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

影响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若收购人根据战略需要及业务重组进展对海

南橡胶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收购人将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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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海南橡胶实际控制人仍为海南省国资委。 

海南橡胶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业务独立，海南橡胶仍然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

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海南橡胶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海南橡胶章程的规定，通过海南橡胶董

事会、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收购人不对海南橡胶的正常经营活动

进行干涉，充分尊重海南橡胶的独立经营、自主决策，不损害海南橡胶及其中小

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同业竞争 

（一）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及同业竞争情况 

上市公司从事的主营业务为天然橡胶研发、种植、加工、橡胶木加工与销售

等。本次交易的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日前，农垦控股作为上市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存在下属控制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同业竞争的情

形： 

（ 1 ） 下 属 控 制 企 业 Hainan State Farms Investment Limited 持 有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 4,200,000 股股份； 

（2）下属全资子公司 HSF(S)Pte.Ltd.持有 PT.Kirana Megatara 62.5%股权，

持有 Archipelago Rubber Trading Pte.Ltd. 62.5%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为解决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涉及的同业竞争情形，

实现相关产业资源的整合协同发展。海南橡胶已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具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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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海南橡胶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海南橡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R1 International Pte 

Ltd （以下简称“R1 国际”）73.46%股权。截至 2019 年 5 月 18 日，海南橡胶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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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委托给上市公司管理。 

3、农垦控股承诺：自2017年12月起5年内，将目前在上市公司体系外的经营

性橡胶相关资产市场化注入上市公司，前期已出具的承诺按原承诺履行。 

4、如果本公司发现同上市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机会、而该业务机会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市公司业务相竞争或可能导致竞

争，或如果有权部门向本公司授予或由于其他任何原因使本公司获得可能与上市

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促使上市

公司在不差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条款及条件下优先获得此业务

机会。若上市公司未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公司承诺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上市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

合理的解决方式。”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海南橡胶召开了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海南橡

胶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海

南橡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R1国际73.46%股权。2019年5月18日，海南橡胶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R1国际相关股份已过户至海南橡胶名下。 

三、关于关联交易 

（一）本次收购前的关联交易情况 

农垦控股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主要为与生产经营相

关的购买和销售商品、土地使用权承包、接受和提供劳务等。 

上述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参见上市公司相关公告。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农垦控股已出具《关于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以及海南橡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督促董事依法行使董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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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

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海南橡胶之间将尽

量减少关联交易，避免资金占用，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及资金占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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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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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买卖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文件，其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收购人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的 0.1%，累计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因上市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起停牌，收购人增持股份计划在停牌期间暂停实施。后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上市公司股票复牌后，恢复增持计划的执行。 

农垦控股在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如下： 

序号 日期 买入股份（股） 交易方式 

1 2018 年 11 月 9 日 950,000 集中竞价 

2 2018 年 11 月 12 日 1,050,000 集中竞价 

3 2018 年 11 月 13 日 2,486,300 集中竞价 

4 2018 年 11 月 26 日 1,013,700 集中竞价 

5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6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00,000 集中竞价 

7 2018 年 11 月 29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8 2018 年 11 月 30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9 2018 年 12 月 4 日 100,000 集中竞价 

10 2018 年 12 月 7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1 2018 年 12 月 10 日 300,000 集中竞价 

12 2018 年 12 月 11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3 2018 年 12 月 12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4 2018 年 12 月 14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5 2018 年 12 月 17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6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000,000 集中竞价 

17 2018 年 12 月 19 日 7,000,000 集中竞价 

18 2018 年 12 月 24 日 12,000,000 集中竞价 

19 2018 年 12 月 25 日 2,000,000 集中竞价 

合计 36,000,000  



 

2-1-33 

二、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

情况 

经自查，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摘要披露日前六个月内，收购人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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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农垦控股 2016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出具了致同审字【2017】第 460ZB6249 号审计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农垦控股 2017 年、2018 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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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3,674,820.28 3,111,163.47 2,583,962.2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90,043.94 331,255.07 199,618.01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89,087.59 160,299.74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5,076.71 6,427.14 33,727.60 

应付票据 - 1,600.00 9,000.00 

应付账款 133,241.22 88,887.42 86,362.57 

预收款项 161,413.15 125,747.82 45,354.18 

吸收存款 - - 160,302.51 

应付职工薪酬 46,731.66 36,362.81 35,696.50 

应交税费 28,171.75 56,415.07 19,392.85 

应付利息 5,794.07 4,590.20 1,931.39 

应付股利 273.05 423.05 273.05 

其他应付款 555,854.81 424,333.51 398,008.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9,977.98 134,493.47 55,631.67 

其他流动负债 17,174.63 7,297.52 30,374.90 

流动负债合计 1,362,840.56 1,378,132.81 1,075,673.2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22,104.52 232,274.80 209,095.31 

长期应付款 548.88 555.42 531.4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7,638.71 8,038.38 - 

专项应付款 127,805.44 54,830.60 11,368.84 

预计负债 6.08 549.31 658.25 

递延收益 79,228.68 53,365.33 37,802.54 

递延所得税负债 1,945.37 2,818.64 4,715.9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008.62 869.88 823.72 

非流动负债合计 640,286.30 353,302.37 264,996.00 

负债合计 2,003,126.86 1,731,435.18 1,340,669.2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71,693.42 1,379,728.29 1,243,293.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674,820.28 3,111,163.47 2,583,962.27 

二、农垦控股最近三年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一、营业收入 2,077,852.20 2,075,018.37 1,601,760.07 

减：营业成本 1,881,808.18 1,946,892.15 1,488,971.80 

税金及附加 24,614.05 9,651.68 7,583.49 

销售费用 65,976.30 24,379.20 25,34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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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管理费用 190,624.56 124,699.07 112,317.85 

财务费用 29,036.55 18,970.24 16,101.51 

资产减值损失 47,667.30 38,158.74 8,314.0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1,791.62 314.17 4,377.7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34,290.65 27,715.52 -3,173.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886.23 -1,580.85 -1,683.85 

资产处置收益 25,315.84 - - 

其他收益 50,205.22 12,407.17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2,006.52 -47,295.84 -55,673.14 

加：营业外收入 143,322.61 77,267.73 51,223.52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 - 7,252.89 

减：营业外支出 31,608.91 7,385.48 5,691.3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 3,113.43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9,707.19 22,586.41 -10,140.98 

减：所得税费用 16,614.43 15,210.53 14,579.31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3,092.75 7,375.88 -24,720.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09.74 15,422.35 -29,830.25 

少数股东损益 8,083.01 -8,046.47 5,1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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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其中不适用的且另行说明的除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被吸并方农垦集团的相关工商注销手续已于 2018

年 7 月办理完毕，收购人目前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海南橡胶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控股股东及杨思涛收到海南证监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农垦控股已向海南证

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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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 

（二）收购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收购人关于吸收合并农垦集团的相关决定； 

（四）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协议及批准文件； 

（五）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发

生的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六）收购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更的证明文件或

说明； 

（七）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该上市公司股份

的说明（如涉及）； 

（八）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6 个月内持

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收购人（如收购人为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九）收购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及其他承诺； 

（十）收购人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和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一）收购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 

（十二）财务顾问报告； 

（十三）法律意见书； 

（十四）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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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农垦控股董事会办公室。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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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业侨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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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陆祎萌、徐莘遥、钟夏楠             

 

法定代表人：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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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郑曦林 

                        

 

 

经办律师：郑曦林、陈光耀 

                

 

 

 

 

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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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海南省海口市 

股票简称 海南橡胶 股票代码 601118 

收购人名称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滨海大道 115 号海

垦国际金融中心 42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后，收购

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并直接控制

上市公司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后，海

南省国资委仍为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 

否  □ 

持有 1 家印尼上市公

司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 

持股数量：39,000,000 

持股比例：0.9113%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2,715,012,024 

变动比例： 63.44% 

变动后持股数量： 2,754,012,024 

变动后持股比例： 64.35%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

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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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本次转让是基于吸收合并方式下的国有资产无偿转让进行的，因此

不涉及资金来源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

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尚需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农垦控股要约收购海南橡胶的义务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收购人未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

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

报告书及其附表 

 

收购人名称（签章）：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业侨           

 

日期：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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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修订稿）》

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王业侨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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